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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 2008 年 10 月自考法律文书写作试题 

课程代码：00262 

一、单项选择题(本大题共 15小题，每小题 2分，共 30分) 

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—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，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 

号内。错选、多选或未选均无分。 

1.法律文书的主旨和材料在文书制作中是（ A ）1-25 

A.辩证统一的关系  B.对立统一的关系 

C.相互补充的关系  D.协调一致的关系 

2.依法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包括（ C ）6-179 

A.行政机关授权的组织  B.行政机关 

C.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  D.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 

3.补充侦查报告书正文部分的重点是（ B ）2-80 

A.侦查的手段  B.补充侦查结果 

C.侦查的目的  D.补充侦查经过 

4.监狱在收押新入监罪犯时，必须填写的法律文书是（ A ）7-195 

A.罪犯入监登记表  B.犯人入监登记表 

C.犯罪嫌疑人入监登记表  D.被告人入监登记表 

5.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的标题由三大要素组成，即（ D ）4-121 

A.受理法院、审级和案件性质  B.审级、案件性质和文种 

C.制作法院、审级和案件性质  D.制作法院、案件性质和文种 

6.公证法律文书包括公证书、公证申请书及各种（ D ）9-260 

A.学历公证书  B.申请公证书 

C.合同公证书  D.调查文书 

7.仲裁申请书中的当事人应称为（ C ）9-256 

A.申诉人与被申诉人  B.原告与被告 

C.申请人与被申请人  D.仲裁人与被仲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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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第一审民事判决书尾部应向当事人交代上诉权利、上诉期限和上诉法院。其中上诉期 

限应当写为（ B ）5-159 

A.10 日  B.15 日 

C.30 日  D.60 日 

9.法律文书选用事实材料说明案情，最根本的要求是（ A ）1-24 

A.客观真实  B.简明扼要 

C.高度概括  D.深入浅出 

10.人民法院制作第二审行政判决书时，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、法规正确 

的，判决结果应写为（ A ）6-189 

A.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  B.撤销上诉，维持原判 

C.维持原判，驳回上诉  D.撤销请求，维持原判 

11.提请减刑建议书正文的事实依据部分，包括事实结论和（ B ）7-197 

A.减刑理由  B.具体事实 

C.法律依据  D.减刑请求 

12.侦查文书中当事人的称谓应当是（ C ）2-42 

A.被告人  B.人犯 

C.犯罪嫌疑人  D.罪犯 

13. 第一审民事判决书中叙写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时，应当表述为：原告×××诉称、被 

告×××辩称以及（ B ）5-156 

A.第三人×××诉称  B.第三人×××述称 

C.第三人×××辩称  D.第三人×××称 

14.第二审刑事判决书判决理由部分应当做到有的放矢，具有（ D ）4-136 

A.全面性  B.广泛性 

C.普遍性  D.针对性 

15.调查笔录记录的方法包括两种：即（ C ）7-279 

A.反问式和归纳式  B.诘问式和陈述式 

C.问答式和综合式  D.讯问式和归纳式 

二、简答题（本大题共 5小题，每小题 5分，共 25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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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简述提请减刑建议书的概念和作用。7-196 

答： 

（1）概念：提请减刑建议书，是监狱依法在对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或立功表 

现且已执行符合法定要求的刑期的罪犯，提请法院审核裁定减刑时而制作的一种 

文书。 

（2）作用：提请减刑建议书的主要作用是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对罪犯裁定减刑，体现党 

和国家对罪犯所采取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，促使罪犯接受改造，改恶从善，重新 

做人。 

17.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应包括哪些内容？4-124 

答： 

事实是判决的基础，是判决理由和判决结果的根据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修订的《法 

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》，第一审刑事判决书事实部分的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实和被告人的供述、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要点。 

（2）法院确认的犯罪事实和情节。 

（3）认定这些犯罪事实的证据。 

18.什么是第一审民事调解书？5-173 

答： 

第一审民事调解书， 是指人民法院依照第一审程序处理民事案件和商事纠纷案件， 

通过调解方式，在双方当事人自愿、合法地达成解决实体权利 义务协议时所制 

作的具有法律 效力的文书。 

19.法律文书依写作和表达方法的不同，可以分为哪几种类别？1-1 

答： 

（1）文字叙述式文书 

（2）填空式文书 

（3）表格式文书 

（4）笔录式文书 

20.简述笔录的概念和功用。7-270 

答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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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概念：在法律活动中，凡是以实录的性质记录下来的文字材料，均可被统称 

为笔录。主要包括公安（含国家安全机关）、检察、法院、监狱等司法机关以及 

公证、律师、仲裁等组织在进行诉讼和非诉讼的活动中如实记载的各种文字材 

料。 

（2）功用： 笔录具有法律效力或者法律意义。因为它忠实地记载了诉讼和非诉讼活动 

的实际情况，能够证明某一事实的客观存在，故可作为证据使用。此外，笔录也是制作 

法律文书的重要依据，并是检查执法情况，总结执法经验教训，加强业务建设，完善法 

制的参考资料。 

三、写作主题(本题 30 分) 

21.根据下列案情材料，按照《法律文书写作》教材中的要求，拟写一份人民检察院起诉 

书。3-101 

被告人白雪莲、王满军、赵剑华涉嫌抢劫犯罪的事实如下： 

2006年 6月初，犯罪嫌疑人于海宝(在逃)纠集被告人白雪莲、王满军及犯罪嫌疑人李小 

元(在逃)共同租乘金杯面包车到××省××市。按照于海宝事先作出的分工，王满军负责在 

该市承租了一套住宅，然后对住宅内一个房间的门锁进行改装，使得房门锁后不能从里 

面打开，并用铁丝网封住该房间的窗户。此后，白雪莲以购买电脑配件为由，到于海宝 

事先物色好的一家电脑公司，向该公司工作人员(被害人)张俊峰订购了电脑配件。6月 4 

日下午，张俊峰在白雪莲的带领下，将电脑配件送到被告人承租的住宅，白雪莲让张俊 

峰将装有电脑配件的箱子放在外屋的桌子上，以请张俊峰写电脑配件清单为由，将张俊 

峰骗到事先改装过的房间内，随后，白雪莲以打电话为由，离开该房间并将房门反锁， 

李小元乘机将张俊峰带来的电脑配件等物搬下楼，几人乘坐出租车将电脑配件等物劫 

走。此次犯罪劫取 IBM笔记本电脑 1台、华硕 865E主板 4块、P42.8CPU4块、内存条 

8条、120G硬盘 4块、七彩虹显卡 4块、UT318小灵通手机 l部，总价值为 36900元。 

案发后上述赃物均未追回。 

2007年 1月 9日，犯罪嫌疑人于海宝纠集被告人白雪莲、王满军、赵剑华及犯罪嫌疑人 

李小元、犯罪嫌疑人肖银胜(在逃)到××省××市，以与上述犯罪相同的手段劫取××电脑公 

司 P43.0ECPU4块、华硕 865E主板 4块、金士顿 DDR400内存条 8条、ST120G硬盘 4 

块、爱尔沙 960显卡 4块、IBM笔记本电脑 1台、三星 109世纪红风手机 l部，总价值 

为 38840元，案发后上述赃物均未追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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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年 2月 28日，犯罪嫌疑人于海宝纠集被告人白雪莲、王满军、赵剑华到××省××市， 

以与上述犯罪相同的手段劫取××区××电器城大玩家电脑公司 P43.0ECPU4块、 华硕 865E 

主板 2 块、技嘉 865PE 主板 2 块、120G／7200 转 8M 硬盘四块、金士顿 512M 内存 8 

条、七彩虹 9550显卡 4块，总价值为 19200元。案发后上述赃物均未追回。 

被告人：白雪莲，别名白雪，女，1966年 3月 2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……，汉族，无业， 

住××市××区××西里。 

被告人：王满军，男，1958 年 11 月 22 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……，汉族，原系××县×× 

林业局工人，住××省××县××林业局八街。1978年因抢劫罪被××省××县人民法院判处有 

期徒刑七年，1985年刑满释放。 

被告人：赵剑华，男，1967年 4月 5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……，汉族，无业，住××省×× 

市××区西关。1996 年因抢劫罪被××省××市×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，2002 年 2 

月 28 日刑满释放，2005 年 5 月 26 日因寻衅滋事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，2006 

年 11月 26日刑满释放。 

以上三被告人于 2007年×月×日因涉嫌抢劫罪被××省××市××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，同年 

×月×日被批准逮捕。××省××市××区公安分局于  2007 年×月×日将案件移送至××省××市 

公安局。 三被告人现羁押于××省××市第一看守所。 ××省××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， 于 2007 

年×月×日将案件移送××省××市人民检察院。××省××市人民检察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 

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，于 2007年×月×日以×检×诉[2007]×号起诉书指 

控被告人白雪莲、王满军、赵剑华涉嫌抢劫，向××省×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承办 

此案的检察员为赵忠涛、韩富贵。起诉书认为：被告人白雪莲、王满军、赵剑华以非法 

占有为目的， 采取欺骗手段将被害人骗至其事先精心改装布置的房间内， 而后反锁房门， 

控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，使被害人不能反抗，从而劫走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，抢劫数 

额巨大，应以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，且赵剑华在刑满释放后 5年内重新犯罪，是累犯， 

应当从重处罚。三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三条第(四) 

项、第二十五条、第六十五条的规定。 

证明三被告人涉嫌抢劫犯罪的证据有：1.被害人张俊峰等人的报案材料及陈述笔录；2. 

辨认笔录；3.××市××区价格信息事务所作出的涉案物品价格证明书，用以证明本案中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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抢劫的电脑配件、笔记本电脑及手机等物品在案发当时的价格情况；4.扣押物品清单、 

现场勘查笔录和照片等证据。 

附： 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：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 

财物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十年以上有 

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： 

(一)入户抢劫的； 

(二)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； 

(三)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； 

(四)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； 

(五)抢劫致人重伤、死亡的； 

(六)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； 

(七)持枪抢劫的； 

(八)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、救灾、救济物资的。 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十五条规定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。二 

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，不以共同犯罪论处；应当负刑事责任的，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 

处罚。 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五条规定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，刑 

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， 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， 是累犯， 

应当从重处罚，但是过失犯罪除外。 

前款规定的期限，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，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。 
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 

犯罪事实已经查清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应当作出起诉决定， 

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，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 

答： 

××市人民检察院 

起诉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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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检×诉[2007]×号 

被告人：白雪莲，别名白雪，女，1966 年 3 月 2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……，汉族，无 

业，住××市××区××西里。 

被告人：王满军，男，1958 年 11 月 22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……，汉族，原系××县 

××林业局工人，住××省××县××林业局八街。1978 年因抢劫罪被××省××县人民 

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，1985年刑满释放。 

被告人：赵剑华，男，1967 年 4 月 5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……，汉族，无业，住×× 

省××市××区西关。1996 年因抢劫罪被××省××市×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， 

2002 年 2 月 28 日刑满释放，2005 年 5 月 26 日因寻衅滋事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， 

2006 年 11月 26 日刑满释放。 

被告人白雪莲、王满军、赵剑华抢劫一案，由××省××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，移送 

本院审查起诉。现查明： 

2006年 6 月初，犯罪嫌疑人于海宝纠集被告人白雪莲、王满军及犯罪嫌疑人李小元租 

车到××省××市按照于海宝事先作出的分工， 王满军负责承租了一套住宅并对一个房间的 

门锁进行改装，白雪莲以购买电脑配件为由，到于海宝事先物色好的一家电脑公司，向该公 

司工作人员张俊峰订购了电脑配件。6 月 4日下午，张俊峰在白雪莲的带领下，将电脑配件 

送到被告人承租的住宅，白雪莲让张俊峰将装有电脑配件的箱子放在外屋的桌子上，以请张 

俊峰写电脑配件清单为由， 将张俊峰骗到事先改装过的房间内， 随后， 白雪莲以打电话为由， 

离开该房间并将房门反锁，李小元乘机将张俊峰带来的电脑配件等物搬下楼，几人乘坐出租 

车将电脑配件等物劫走。 此次犯罪劫取 IBM 笔记本电脑 1 台、 华硕 865E 主板 4 块、 P42.8CPU4 

块、内存条 8 条、120G 硬盘 4 块、七彩虹显卡 4 块、UT318 小灵通手机 l 部，总价值为 36900 

元。 

2007 年 1 月 9 日，犯罪嫌疑人于海宝纠集被告人白雪莲、王满军、赵剑华及犯罪嫌疑 

人李小元、犯罪嫌疑人肖银胜(在逃)到××省××市，以与上述犯罪相同的手段劫取××电 

脑公司 P43.0ECPU4 块、 华硕 865E 主板 4块、金士顿 DDR400 内存条 8 条、ST120G 硬盘 4 块、 

爱尔沙 960 显卡 4 块、IBM 笔记本电脑 1 台、三星 109 世纪红风手机 l 部，总价值为 38840 

元。 

2007 年 2 月 28日，犯罪嫌疑人于海宝纠集被告人白雪莲、王满军、赵剑华到××省× 

×市，以与上述犯罪相同的手段劫取××区××电器城大玩家电脑公司 P43.0ECPU4 块、华 

硕 865E 主板 2 块、技嘉 865PE 主板 2 块、120G／7200 转 8M 硬盘四块、金士顿 512M内存 8 

条、七彩虹 9550 显卡 4 块，总价值为 192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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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犯罪事实清楚，被告人已公认不讳，有相关证据佐证，分别为：1.被害人张俊峰 

等人的报案材料及陈述笔录；2.辨认笔录；3.××市××区价格信息事务所作出的涉案物品 

价格证明书，用以证明本案中被抢劫的电脑配件、笔记本电脑及手机等物品在案发当时的价 

格情况；4.扣押物品清单、现场勘查笔录和照片等证据。证据确实、充分，足以认定。 

本院认为：被告人白雪莲、王满军、赵剑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取欺骗手段将被害 

人骗至其事先精心改装布置的房间内，而后反锁房门，控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，使被害人不 

能反抗，从而劫走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，抢劫数额巨大，应以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，且赵 

剑华在刑满释放后 5年内重新犯罪，是累犯，应当从重处罚。三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《中华 

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三条第(四)项、第二十五条、第六十五条的规定。为维护法律， 

声张正义，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受侵犯，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，严厉打击刑 

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，惩罚犯罪人，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，本院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

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，特提起公诉，请依法惩处。 

此致 

××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检察员：赵忠涛 

检察员：韩富贵 

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 

附： 

1.证据目录一份。 

2.物证清单一份。 

四、写作辅题（本题 15分） 

22.根据下列案情材料，按照《法律文书写作》教材中的要求，为原告拟写代理词中代 

理意见提纲。8-248 

李晓红，女，39  岁，汉族，××省××市××学校教师，住××市××路××号。王明，男，41 

岁，汉族，××省××市开发区培训中心主任，住址同上。李晓红与王明于 1992 年经人介 

绍恋爱结婚，婚后两人感情尚好，生活上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，工作都非常出色。2005 

年王明单位新聘来一名女员工胡颖，因工作关系王明与胡颖接触频繁，一年后两人关系 

暧昧，后来发展到公开在外同居，单位的人对此议论纷纷。对王明的所作所为，李晓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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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双方单位领导、同事曾多次劝说，王明不仅不听，反而认为事情闹到如此地步完全是 

因为李晓红的缘故，因此王明很少回家，偶尔回家也是与李晓红大吵大闹。 

2007 年 2月 19日，李晓红向××省××市×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与丈夫王明离婚。 

理由是：近年来，王明不抚养孩子，不回家履行丈夫的义务，偶尔回家后还找茬闹事或 

动手打人。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工作职务的变化，地位的升迁，王明变本加厉，在外与胡 

颖公开非法同居，对此王明单位的同事赵钢、张咏梅以及邻居武晓勇等人均可证明。因 

此认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，请求法院判决离婚；同时要求婚生女儿王一帆（12岁）由自 

己抚养；现居住的位于××市××路××号的房屋（面积为  110m2）判归自己所有；被告每 

月给付抚养女儿的生活费 1000元。 

附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，可由有关部门进行 

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。 

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，应当进行调解；如感情确已破裂，调解无效，应准予离婚。 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调解无效的，应准予离婚： 

（一）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； 

（二）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、遗弃家庭成员的； 

（三）有赌博、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； 

（四）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； 

（五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。 

一方被宣告失踪，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，应准予离婚。 

答： 

代 理 词 

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： 

依照法律规定，我受原告委托，担任她的诉讼代理人，出席今天的法庭，参与本案的诉讼 

活动。我在开庭前，听取了委托人的陈述，查阅了本案案卷材料，进行了必要的调查。特别 

是通过双方的举证、质证以及今天的法庭调查，对本案的事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。现 

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以及查明的事实，发表如下代理意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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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夫妻感情确已破裂，法院应当判决予以离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三 

十二条规定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，应当进行调解；如感情确已破裂，调解无效，应准予 

离婚。有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，调解无效的，应准予离婚。本案中被告王明不 

抚养孩子，不回家履行丈夫的义务，且在外与胡颖公开非法同居，双方无法达成调解协议， 

夫妻感情确已破裂，应准予以离婚。 

终上所述，代理人认为由于被告王明的非法同居等行为致使夫妻感情破裂，王明对于 

夫妻感情的破裂负主要责任，故请求现居住的位于××市××路××号的房屋（面积为  110m2） 

判归原告所有。且婚生女儿王一帆（12 岁）年龄尚小，原告也有足够的抚养能力，故请求 

王一帆由原告抚养，被告每月给付抚养女儿的生活费 1000 元。请求法院考虑代理人的意见， 

充分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。 

代理人：××× 

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 

考试课件网：http://www.examebook.cn/ 
——我们专业提供自考易考题库课件集、自考免费电子书、自考历年真题及标准答案！ 

考试真题软件网：http://down.examebook.com/ 
——我们专业提供自考历年真题及答案整理版、自考考前模拟试题！ 

考试学习软件商城：http://www.examebook.com/ 
——为您提供各种考试学习软件课件更为便利的购买通道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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